
高平市人民政府文件

高平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高平市主城区及高铁新区征收集体

土地奖励办法的通知

高政发〔圆园23〕4号
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及驻高各有

关单位：

《高平市主城区及高铁新区征收集体土地奖励办法》已经市人

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高平市人民政府

2023年 3月 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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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主城区及高铁新区征收集体土地

奖 励 办 法

第一条 为加快我市主城区及高铁新区建设项目用地征收工

作，充分调动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委开展征地拆迁工作的积极性，

提高工作效率，更好完成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任务，结合《山西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》（晋

政办发〔2018〕60号）要求及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奖励区域

1.城市主城区：东至高速路、南至南外环、西至一级路、北至北

环路。

2.高铁新区：以高铁新区起步区规划范围为准。

第三条 奖励资金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征收集体土地中用于经营性建设的出让用地。

划拨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城中村改造用地、工业用地、

公用设施用地及仓储用地不予奖励。

第四条 奖励标准及办法

1.主城区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地拆迁任务并按期净地移交

的，在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基础上，给予村（居）委征地补偿奖励

15万元/亩，给予乡镇（街道）组织协调工作奖励 5万元/亩。

要 2 要



2.高铁新区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地拆迁任务并按期净地移

交的，在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基础上，给予村委征地补偿奖励 10

万元/亩，给予乡镇（街道）组织协调工作奖励 2万元/亩。

3.乡镇（街道）和村（居）委应积极完成地上附着物现状调查、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方案制定等相

关工作。对无故拖延或在规定时限内未完成征收拆迁工作并按期

净地移交的，延迟半月以内扣除奖励 1万元/亩，延迟半月至一月

以内扣除奖励 2万元/亩。此后每多延迟一月多扣除奖励 1万元/

亩，延迟交地时间不足一月按一月计。

第五条 奖励资金保障

市财政部门要保持土地储备周转金不低于 5000万元，足额

保障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工作顺利开展。村（居）委的奖励资金计入

征地补偿费用，乡镇（街道）的奖励资金列入土地出让业务费，同

时将购买增减挂钩指标费用及耕地占补平衡费用列入土地出让

成本。

第六条 奖励资金拨付

市政府发布土地征收启动公告后，乡镇（街道）应积极开展拟

征地范围内地上附着物现状调查，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,并组织

征地所涉及村（居）委制定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方案，切

实保障土地征收工作顺利进行。

市政府下达征收土地批准文件后，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将征

地补偿费、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一次性拨付到乡镇（街道）并下达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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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移交期限。完成净地后，乡镇（街道）向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申请

净地移交。乡镇（街道）和村（居）委的奖励资金，由市土地收购储备

中心按标准核定，交地后 10个工作日内拨付到位。

第七条 奖励资金使用

1.奖励乡镇（街道）的组织协调费用，其中 50%必须用于市政

项目在土地征收中的矛盾化解和城市管理中的环保网格化、社区

管理、绿化维护、环境卫生整治等专项支出。

2.奖励村（居）委集体的资金，其中 85%应用于本集体经济组

织壮大集体经济的项目建设、被征地农户社会养老保险缴纳和村

民福利等公益事业，15%应用于市政府下达的环保网格化、城市街

道绿化、环境卫生整治任务及城市管理等。

第八条 奖励资金监管

各乡镇（街道）负责对奖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市自

然资源部门、财政部门不定期进行抽查，市审计部门将奖励资金列

入专项审计。

第九条 各乡镇（街道）和村（居）委在土地被征收后，不得向任

何人或任何单位收取任何费用。市公安部门要对阻挠建设单位进

地以及变相摊派、强揽工程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，涉嫌违纪的移交

纪委监委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。

第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

给予处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4月 1日起施行。2022年 7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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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至本办法施行前征收的农村集体土地用于经营性建设未进行奖

励的按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有效期为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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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

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圆园23年 3月 5日印发


